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财政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调整办法（测研

院〔2019〕16 号）

院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服务提供科研绩效若干举措的通知》和自

然资源部党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科技创新效能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

神，按照院推进“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

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试点改革要求，院里对《科技项目劳务费管理实施细

则》等 5项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已经 5月 13 日院务会议审议，现予印发，请遵

照执行。

特此通知

2019 年 5 月 27 日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财政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调整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调整，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

〔2016〕50 号）、《财政部科技部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财教〔2011〕434 号）、《科技部财政部关于进

一步优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国科发资〔2019〕45 号）

等要求，结合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基本科研业务

费等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其他部门的科研项目，依照项目主管部门有关管理规定

执行，没有明确要求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项目总预算不变，合作单位之间的预算调整，由项目负责人向院科

技处提交申请，经审核后由科技处经分管院领导审批后报项目承担单位审批。

第四条 在项目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直接费用实行分类总额控制，其中，

设备费按一类管理；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出版/文献/信息传

播/知识产权事务费等四个科目按一类管理；劳务费、专家咨询费、会议费/差旅

费/国际合作交流费、其他支出等四个科目按一类管理。

第五条 根据项目实际需要，需进行预算调整的，按如下程序与要求执行：

（一）设备费预算总额一般不能调增，调减、内部预算结构调整、拟购置设

备明细发生变化，应由项目负责人报院科技、财务部门审批；

（二）其他两类预算科目，同一类预算额度内，预算调整金额不超过 20 万



元的，由项目负责人自行调剂使用；预算调整金额超过 20 万元以及两类之间的

预算调剂，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见附件 1 和 2），明确调整科目、额度及理

由，报科技、财务部门审批。

第六条 一个项目执行期内预算调整最多可调 3次。已过项目执行期或已结

题的项目不得进行预算调整。

第七条 项目经费中的间接费用原则上不予调整。

第八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本办法条款如与国家及部门有关规定不

符，以国家及部门规定为准执行。2017 年 11 月 24 日印发的《中国测绘科学研

究院财政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调整办法（试行）》（测研院〔2017〕71 号）同时废

止。



附件 1

项目经费预算调整申请表

项目

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

编号

项目

类别

执行期

（年月）

目前

阶段

本年度

总预算

调整

内容

及理由
项目负责人：

所在

单位

意见 负责人：

科技处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财务处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本表一式三份，项目负责人、科技处、财务处各留存一份。（签字盖章齐全才有

效）。



附件 2

项目经费预算调整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序号 预算科目名称
获批

经费

调整

金额

调整后

经费

1 一、经费支出

2 （一）直接费用

3 1.设备费

4 （1）购置设备费

5 （2）试制设备费

6 （3）设备改造与租赁费

7 2.材料费

8 3.测试化验加工费

9 4.燃料动力费

10 5.差旅费

11 6.会议费

12 7.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13
8.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

权事务费

14 9.劳务费

15 10.专家咨询费

16 11.其他支出

17 （二）间接费用

18 其中：绩效支出

合计

注：1.此表可根据不同类别项目对支出科目作相应修改。

2.预算调整前后差异＝预算调整后数字－预算调整前数字，以“+”或“－”

及数字表示。


